附件1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姚家镇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主体
	承办机构
	联合部门
	时间
安排
（检查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否预约
	备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成品油市场检查
	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经营单位
	行政法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5]5号） 第六点：严格落实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有关要求；第九点：强化安全生产监管；第十点：加强环保达标管理；第十一点：加强质量计量监管；第十三点：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第十六点：支持农村加油点升级改造。
	检查内容：加油站安全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检查要求：对加油站的成品油质量、计量以及安全生产等开展全面对标检查
	现场检查
	姚家镇人民政府
	姚家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姚家镇应急管理办公室
	全年四次
	
	
	√
	
	
	√
	
	

	2
	林下畜禽养殖检查
	土鸡等林下养殖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畜牧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第九条：畜牧业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动物防疫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从事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经营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畜禽养殖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第四十三条 从事畜禽养殖，不得有下列行为： 第四十六条：畜禽养殖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或者达标排放，防治污染环境。违法排放或者因管理不当污染环境的，应当排除危害，依法赔偿损失。

《森林防火条例》：第十八条　在林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的，其森林防火设施应当与该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在林区成片造林的，应当同时配套建设森林防火设施。


	检查内容：畜禽养殖情况

检查要求：对森林防火以及动物防疫、环境污染、无害化处理等开展对标检查


	现场检查
	姚家镇人民政府
	姚家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姚家镇应急管理办公室
	全年四次
	
	
	√
	
	
	√
	
	

	3
	服装制造工厂检查
	制衣厂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第十九条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检查内容：安全生产

检查要求：消防、安全生产等方面检查
	姚家镇人民政府
	姚家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姚家镇应急管理办公室
	全年四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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